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基金

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与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协商决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本公

司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中国农业银行的开放式基金网上银行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简称 基金代码

１

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精选 前端

５１９６８８

２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稳健 前端

５１９６９０

３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成长 前端

５１９６９２

４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蓝筹 前端

５１９６９４

５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增利

Ａ

类

５１９６８０

６

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环球

５１９６９６

７

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行业

５１９６９７

８

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先锋 前端

５１９６９８

９

交银施罗德上证

１８０

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交银治理 前端

５１９６８６

１０

交银施罗德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主题 前端

５１９７００

１１

交银施罗德趋势优先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趋势 前端

５１９７０２

１２

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制造 前端

５１９７０４

１３

交银施罗德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双利

Ａ

类

５１９６８３

１４

交银施罗德深证

３００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交银价值 前端

５１９７０６

二、业务范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 投资者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基金代销系统办理前端收费

模式下的交银精选、交银蓝筹、交银增利、交银环球、交银行业、交银先锋、交银治理、交银主题、交银趋势、交

银制造、交银价值的场外申购业务，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６

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按照

０．６％

执行，对

于正常费率低于

０．６％

的申购业务仍按照原费率执行。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 投资者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基金代销系统办理前端收费

模式下的交银稳健、交银成长及交银双利的场外申购业务，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５

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低

于

０．６％

按照

０．６％

执行，对于正常费率低于

０．６％

的申购业务仍按照原费率执行。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

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国农业银行所有，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

资人留意中国农业银行的有关公告。

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上述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

由基金销售机构或本公司另行发布公告。

２

、该优惠活动仅针对上述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下的申购费率，不包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费率、转换费

率和后端收费模式下的申购费率。 具体各基金的日常申购费率请参见该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

告。

３

、本公告未涉及的内容仍按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发布的《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参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网上银行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的相关内容执行。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蒋超良

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１０８２２７

传真：（

０１０

）

８５１０９２１９

联系人：滕涛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２０１

号渣打银行大厦

１０

楼

法定代表人：钱文挥

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２７

传真：（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５４

联系人：许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

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关于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网上直销银行卡

支付并实施申购费率优惠的说明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方式投资于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旗下的开放式基金，现将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银行卡支付并实施申购费率优惠的说明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凡是持有“表一”中所列银行借记卡，并已在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开立基金交易账户，依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

者。

表一：

资金方式 银行卡名

网上交易申购费

率优惠

是否支持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

费率优惠

农行网银 农业银行借记卡 七折 是 四折

建行网银 建设银行借记卡 八折 否

－

民生网银 民生银行借记卡 四折 是 四折

银联通 兴业银行借记卡 四折 是 四折

银联通

以下银行的借记卡：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顺德农村商业银行、

光大银行、 中信银

行、浦发银行、浙商银行、

富滇银行、 长沙银行、南

京银行、金华银行、

杭州银行、 温州银

行、齐鲁银行、鄞州银行、

河北银行、 烟台银行、德

州银行

四折 否

－

通联支付 中国银行借记卡 六折 否

－

通联支付 建设银行借记卡 四折 否

－

通联支付

以下银行的借记卡：

工商银行、 农业银

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

光大银行、 温州银行、上

海银行、邮政储蓄银行

四折 是 四折

二、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旗下所有已开通网上交易的开放式基金。

三、业务办理方式

１

、投资者办理业务前，须仔细阅读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业务规则》。

２

、投资者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前，还请务必仔细阅读《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定

期定额申购业务规则》。

四、申购费率及其推广活动优惠方案

１

、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照“表一”所列折扣分别实行折扣优惠，若折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

于

０．６％

，或者原申购费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２

、各基金具体申购费率和计算方法参见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３

、本公司可根据法律法规、相关基金基金合同以及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对上述费率及推广活动优

惠方案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系统进行基金交易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网上

交易业务规则》、《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规则》和交易指南等文件。

２

、费用提示：投资者采用网上直销交易方式进行基金交易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费用遵循谁划款谁承

担的原则，即认购、申购基金时发生的银行划款手续费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赎回、分红等业务发生的汇款手

续费由本公司承担。

３

、本公司将根据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发展状况，适时扩大可用于基金网上交易的电子商务平台或

银行卡种类，具体的调整方案将会在本公司网站上及时公布，同时会更新到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业务规则

及交易指南中。

４

、本公告也适用于本公司新发行并开通网上直销交易的基金。新基金在认购期内不实行优惠费率，相

关费率标准以发行前公告的该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中规定费率为准。

六、业务咨询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管理的基金的详细情况，可访问本公司网站查询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咨询

相关事宜。

１

、本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ｔ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

、本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４５１８

（免长途费）、

９５１０５６８０

、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５５５

；

３

、本公司客服信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ｔ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投资者应充分了解网上交易的风险，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和交易方式。

另外，投资者还应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

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

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取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50

2012

年

4

月

27

日

星期五

（上接D149版）

鉴于公司

2010

年

、

2011

年连续两年亏损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本公司股票

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特别处理

。

一

、

股票的种类

、

简称

、

代码以及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

、

股票种类

:A

股

2

、

股票简称由

“

新中基

”

变更为

“

*ST

中基

”

3

、

股票代码仍为

000972

4

、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

公司将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停牌一天

,

自

2012

年

5

月

2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

5

、

涨跌幅限制

:

股票报价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

。

二

、

实行退市风险的主要原因

公司

2010

年度

、

2011

年度连续两年经审计的年度净利润为负数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股票将被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特别处理

。

三

、

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为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

公司董事会

2012

年将以扭亏为盈为目标

,

并将采取如下措施

:

1

、

以财务管理为重点加强公司管控

,

努力降低产品成本

,

提高产品质量

,

促进产品销售

。

同时

,

认真做好

开源节流

、

增收节支工作

,

努力改善公司经营状况

。

2

、

加强公司销售及货款的回收

,

加大闲置资产的处置力度

。

同时

,

加强与银行和其他债权人的沟通联系

,

争取获得相关各方的理解和支持

,

确保公司生产运营资金的需求

。

3

、

积极争取相关政策扶持

,

发挥公司产业龙头的示范带动作用

,

通过限产

、

减产

,

调整产品供需平衡

,

改

善无序竞争的局面

,

促进番茄酱行业的整体复苏

。

4

、

针对公司主业单一

,

抗行业周期性风险能力低

,

财务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

积极争取兵团及股东方的大

力支持

,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

,

加快公司产业结构调整

。

四

、

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如公司

2012

度审计结果表明公司继续亏损

,

公司股票将

自

2012

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被暂停上市交易

。

股票被暂停上市后

,

在法定期限内披露的最近一期年度报告

仍不能扭亏

,

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五

、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期间

,

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如下

:

1

、

公司办公地址

:

新疆乌鲁木齐市青年路北一巷

8

号

邮政编码

:830002

2

、

公司董事会秘书

:

顾永新

联系地址

:

新疆乌鲁木齐市青年路北一巷

8

号

联系电话

:0991-8852972

传 真

:0991-8816688

特此公告

。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新中基 证券代码:000972� � � �公告编号:2012-019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

、

预计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因生产经营需要

,

公司控股子公司

———

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需向公司股东

———

农六师军户

农场

、

农二师

21

团购买番茄原料

,

向新疆天山番茄制品有限公司购买番茄酱

,

现对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如下

:

序号 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１

年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金额

（

元

）

占同类交易金

额的比例

（

％

）

估计金额

１

采购原料 兵团农十二师五一农场

４４

，

８２５

，

２２６．４７ １．６０％

２

采购原料 兵团二师二十一团

１８

，

４４８

，

８３２．６２ ３．３６％ ≤２０００

万元

３

采购原料 兵团农六师军户农场

２５

，

０２９

，

４７１．３３ ４．６３％ ≤３０００

万元

４

采购原料 兵团农五师八十七团

２３

，

２０６

，

４５９．７４ １．８５％

５

采购商品 新疆天山番茄公司

２７

，

０７９

，

３５５．５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万元

二

、

关联关系介绍

农六师军户农场

、

农二师

21

团均为公司股东

,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1.15%

、

4.71%;

新

疆天山番茄制品有限公司为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标的主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公司每年生产期向公司股东采购

番茄原料

,

并向新疆天山番茄制品有限公司购买番茄酱

。

四

、

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业务中持续且经常进行的

,

采购番茄原料和购买番茄酱的定价原则为公允

的市场价格

。

五

、

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收购公司股东的番茄原料和购买子公司的番茄酱

,

有利于巩固公司番茄原料

基地

,

有利于公司提高番茄原料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

不会对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形成任何负面影响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与关联方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正常经营

业务

,

交易价格依据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相关协议以市场价格进行

,

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特此公告

。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新中基 证券代码:000972� � � �公告编号:2012-021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银行授信计划及拟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及资金需求计划

,

公司拟同意公司本部及部分控股子公司在相关金融机构办理

贷款

、

转贷

、

贷款展期

、

商业承兑汇票

、

银行承兑汇票

、

商业承兑汇票贴现

、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

、

信用证

、

押

汇

、

出口打包贷款

、

保函

、

国内

/

国际保理

、

银行信贷证明

、

提供担保

、

借新还旧

、

福费廷等授信业务并提供担

保

,

保证责任为不可撤销连带保证责任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具体内容

:

(

一

)

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授信额度

192,400

万元

,

由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

163,900

万元

,

其中保证担保

161,400

万元

,

抵押担保

2,500

万元

。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40,500

万元

,

其中由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保

证担保人民币

18,000

万元

,

以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青年路北一巷八号的办公楼五楼房产及土地

作为抵押

,

提供抵押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00

万元

。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30,900

万元

。

3.

交通银行新疆分行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

,

其中由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保证担保

人民币

3,500

万元

。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解放北路支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6,000

万元

。

5.

中国工商银行新疆分行营业部授信额度人民币

3,000

万元

。

6.

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分行授信额度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20,000

万元

。

7.

国家开发银行新疆分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10,000

万元

。

8.

乌鲁木齐商业银行前进支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20,000

万元

。

9.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信额度人民币

10,000

万元

。

1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信托贷款授信额度人民币

40,000

万元

。

(

二

)

五家渠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授信额度

84,800

万元

,

由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

54,000

万元

。

1.

中国银行新疆分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15,000

万元

,

由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州分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20,000

万元

,

其中

13,000

万元由新疆中基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

3.

中国工商银行新疆分行营业部授信额度人民币

3,000

万元

。

4.

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3,000

万元

。

5.

乌鲁木齐商业银行前进支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10,000

万元

。

6.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信额度人民币

10,000

万元

。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兵团分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23,800

万元

(

由兵团工集团及农六师国资

公司担保

)

。

(

三

)

内蒙古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授信额度共计

26,000

万元

,

由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

26,000

万元

。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11,000

万元

。

2.

浦发银行包头分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5,000

万元

。

3.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信额度人民币

10,000

万元

。

(

四

)

天津中辰番茄制品有限公司的授信额度共计

89,000

万元

,

由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

74,000

万元

。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北支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30,000

万元

,

由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

天津天一食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36,000

万元

。

2.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6,000

万元

,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天津中辰

制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支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12,000

万元

。

4.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

,

新疆中基蕃茄制品责任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

。

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支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9,000

万元

,

新疆中基蕃茄制品责任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

。

6.

天津银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5,000

万元

,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

7.

工商银行天津经济开发区分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5,000

万元

,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

8.

广发银行天津分行滨海支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5,000

万元

,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

9.

渤海银行天津分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5,000

万元

,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

二

、

公司本部授信的具体内容

: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部授信额度

24,600

万元

。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兵团分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5,000

万元

。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授信额度

2,600

万元

。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行营业部授信额度人民币

4,000

万元

。

4.

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3,000

万元

。

5.

国家开发银行新疆分行授信额度

10,000

万元

。

三

、

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

1

、

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3,836

万元

,

公司持股比

例为

92.31%

。

住所

:

石河子开发区管委会办公楼

5-1#

。

该公司主要从事蕃茄酱的生产

、

加工及销售

。

2

、

五家渠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7,451.22

万元

,

公

司持股比例为

42.48%

。

住所

:

五家渠人民北路梧桐东街

3092

号

,

主要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番茄酱及其管理

、

设

备

、

技术咨询服务

。

3

、

内蒙古中基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

截至

2010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21,856

万元

,

新疆中基

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

的股权

,

注册地址

:

包头稀土高新区青工南路管委会事务中心综合

楼

301,

该公司主要从事番茄酱及其制品的生产

、

销售

。

4

、

天津中辰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

截至

2010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14,800

万元

,

本公司持有天津

中辰

66.00%

的股权

。

注册地址

:

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保税路

98

号

。

该公司主要从事小包装蕃茄酱及其蕃茄

制品的生产

、

销售

。

5

、

控股子公司

2011

年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

单位

:

元

控股子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额 实现净利润

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２０３

，

３０７

，

２９５．８１ ２５６

，

２３２

，

９６０．８３ －３５５

，

４８７

，

７８３．１２

五家渠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５７７

，

３９３

，

７１６．７３ ５６１

，

１７６

，

０４８．７３ －３０２

，

２２５

，

２７１．３４

内蒙古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

，

７３５

，

０４３．０７ ４５

，

０５８

，

８２９．１５ －１３５

，

０３３

，

４３９．９４

天津中辰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１

，

１８７

，

５９８

，

７７２．５６ －１０９

，

５５０

，

４４４．２７ －４３７

，

５４２

，

２１０．３１

本次担保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

,

贷款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

,

对公司不会产生不

利影响

。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09,615.50

万元

,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人

民币

167,571.08

万元

,

占担保总额的

79.94%;

对外担保额度为

42,044.42

万元

,

占担保总额的

20.06%

。

特此公告

。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加爱建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爱建证券

"

）协商一

致，决定自

2012

年

4

月

27

日起，旗下基金参加爱建证券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投资者范围

通过爱建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公司基金且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20001

）；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类 （基金代码：

420102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3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20005

）；天弘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4205

）。

三、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爱建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不含定期定额自动申购）本公司基金，其申购费率（含分级费

率）享受

4

折优惠，但最低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

费率的

4

折；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或为固定费率的，不享受优惠，按原费率执行。各基

金原申购费率详见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四、重要提示

1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间场外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网上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基金

转换业务、基金定投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也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申购费率及处于募

集期的基金认购费率。

3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爱建证券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业务咨询方式

1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022-83310988

、

400-710-9999

公司网址：

www.thfund.com.cn

2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021-32229888

公司网址：

www.ajzq.com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在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通旗下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了方便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本公司决定自

2012

年

4

月

27

日起在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爱

建证券

"

）开通旗下开放式基金的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业务是指投资者在持有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基金管理人

")

发行的任

一开放式基金后，可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直接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开放式基金的基金

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持有的基金份额，再申购目标基金的一种业务模式。现将相关业务规则说明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1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天弘永

利债券

A"

基金代码：

420002,"

天弘永利债券

B"

基金代码：

420102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420003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5

）。天弘永利债券

A

与天弘永

利债券

B

之间不能互相转换。

二、办理时间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或转换时除外）。

三、基金转换费用及计算公式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基金转换的申购补差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

不同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投资者承担。

（一）赎回费

在进行基金转换时，转出基金视同赎回申请，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率

,

则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

用。收取的赎回费用不低于

25%

的部分归入转出基金的基金资产。

同一笔转换业务中包含不同持有时间的基金份额，分别按照持有时间收取相应的赎回费用。本公司旗

下基金的原赎回费率详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二）申购补差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即申购补差费率）计算收取，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

= max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0 ]

，即转入基金申购

费率高于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时，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之差；如转入基

金申购费率不高于（含等于或小于）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时，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为零。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原申购费率详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由红利再投资产生的基金份额在转出时不收

取申购补差费。

（三）转换公式及其计算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适用的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基金赎回费）

×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

〔

1+

（转入基金申购费

率

-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

〕

净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注：对于转入金额在

1000

万元（含）以上的、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适用绝对数

额的补差费）

转入份额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归入基金财产。

（四）基金转换业务举例

例：某投资者于某日将其持有

1

年零

2

个月的天弘精选混合基金（前端收费）

20,000

份转换为天弘永利债

券

B

类基金。假设转换申请当日天弘精选混合的单位净值为

0.6200

元，天弘永利债券

B

的单位净值为

1.0200

元。则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20,000×0.62=12,400

（元）

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适用的赎回费率

=12,400×0.0025=31

（元）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

= max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0 ]= max[

（

0.8-1.5

），

0

]=0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率

/

（

1+

（申购补差费率

) =

（

12,400-31

）

×0/

（

1+0

）

=0

净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12,400-31-0=12369

（元）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12369÷1.02=12126.47

（份）

四、暂停基金转换业务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基金合同和基金招

募说明书更新中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赎回的有关规定适用于暂停基金转换。

五、声明

（一）具体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

2009

年

3

月

12

日在本公司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

的《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旗下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二）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若增加新的业务办理直销网点或者代销机构

,

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

请投资者留意。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应在规则调

整前

2

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六、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22-83310988

、

400-710-9999

，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th－

fund.com.cn)

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在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爱建证券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2

年

4

月

27

日起，旗下基金在爱建证券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以下

简称

"

基金定投

"

）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投资者范围

通过爱建证券柜台及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定投业务且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20001

）、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类：

420002,

基金代码

B

类：

420102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3

）、天弘周期策略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5

）、天弘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4205

）。

三、基金定投业务申购费率

投资者通过爱建证券柜台及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定投业务的，其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同于原申

购费率。各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四、最低申购金额

投资者应与爱建证券就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 最低每次不少于人民币

200

元

（含），超过

200

元的必须为

100

元的整数倍。若最低申购金额进行调整，详见爱建证券的基金定投业务规则。

五、业务咨询方式

１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022-83310988

、

400-710-9999

公司网址：

www.thfund.com.cn

２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021-32229888

公司网址：

www.ajzq.com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86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27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11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2

年

5

月

4

日（星期五）下午

15:30-17:30

通过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办

2011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届时，本公司董事长肖池权女士、总裁罗云先生、副总裁邓敏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陈洪先生、总会

计师罗明辉先生、独立董事肖兴刚先生和保荐代表人杨薇女士将在网上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547

证券简称：闽福发

A

公告编号：

2012-018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545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面值不超过

4

亿元的公司债券。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4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005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2012-26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收到董事陶郝杰先生提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陶郝杰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事的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

定，陶郝杰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陶郝杰先生辞职之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陶郝杰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但其离任之后，公司董事会成员

数变更为八人，不符合《公司章程》中公司董事会成员为九人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将会尽快确定新的董事人

选。

公司董事会对陶郝杰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54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19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1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2

年

5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

15

：

00-17

：

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上举行

2011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会将采用网

络远程方式召开，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黄冠雄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何国英先生，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范小平先生，公司独立董事夏维洪先生，公司副总经理、供应链总监徐欣公先生，公司财务总

监周红艳女士，公司董事会秘书朱闽翀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基金经理休假由他人代为履职的

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233008

）基金经理袁航女士由于健康原因将休假超过

30

日。根据相关法规规定，本公司决定，

在袁航女士休假期间，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由何滨女士代为管理，何滨女士现任本

公司投资总监、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经理。

上述基金经理代为履职事项已向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报告。

本公司将坚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原则，诚实信用、勤勉尽责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600356

股票名称：恒丰纸业 编号：

2012-024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继续冻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 ［

2012

司冻

027

号］， 因公司第一大股东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桦林集团提供贷款担保承担连带责任，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

72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被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继续司法冻结，包括冻结期间产生

的孳息，冻结期限自

2012

年

4

月

30

日起至

2012

年

10

月

29

日止。

公司第一大股东股东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述股份初次冻结期限为

2007

年

10

月

30

日

至

2008

年

10

月

29

日。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分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